
安图县人民法院关于落实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方案（暂行）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人

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

办法》)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细则》，

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结合我院工作实际，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人民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公正行使

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执行

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

的要求。

第三条 人民法院以外的组织、个人在诉讼程序之外递

转的涉及具体案件的函文、信件或者口头意见，我院各审判

(执行)部门的案件承办人应当全面、如实、及时地予以记录，

并留存相关材料，做到全程留痕、永久存储、有据可查。



领导干部以个人或者组织名义向人民法院提出案件处

理要求的，或者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均应当记录，并留存相关材料。

第四条 我院各审判(执行)部门的案件承办人按照本

细则第三条的规定履行记录义务时，应当填写外部领导干部

过问案件信息表，录入吉林电子法院内网服务平台外部领导

干部过问案件系统，如实记录相关人员的姓名、所在单位与

职务、来文来函的时间、内容和形式等情况；对于利用手机

短信、微博客、微信、电子邮件等网络信息方式过问具体案

件的，应当以截屏，下载视频、音频等方式采集数据，记录

相关信息；对于以口头方式过问具体案件的，还应当记录发

生场所、在场人员等情况，其他在场的法院工作人员应当签

字确认。

第五条 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信息表、吉林电子法院

内网服务平台领导过问案件系统记录及相关函文、信件、视

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均应当及时、完整、准确录入，分类

存储。书面材料一律存入案件副卷归档备查，其他材料归档

时应当注明去向。

第六条 党政机关、行业协会商会、社会公益组织和依

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受各级人民法院委托或者许可，

依照工作程序就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提出的



参考意见，可以不录入外部人员过问信息专库，但相关材料

应当存入案件正卷归档备查。

第七条 我院各审判(执行)部门的案件承办人收到外

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材料，应当按照本细则第四条的规定在

收到过问材料二日内填写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信息表，录

入吉林电子法院内网服务平台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系统，

并在三日内将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信息表复印件报送至

审判管理部门。

收到应属本部门接收的外部领导干部过问信息材料且

需要转交的，应当先按照本部门的工作规范和流程办理，送

交审判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后，转交审判(执行)部门，经审判

(执行)部门的分管院长、庭(处)长、案件承办人逐级递转，

不得直接交给案件承办人。

不具有接收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信息材料职能和权

限的部门和个人，不得接收、递转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信

息材料。案件承办人不得自行接收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信

息材料；通过直接邮寄、手机短信、微博客、微信、电子邮

件等方式直接到达案件承办人的，案件承办人应当按照上述

规定填写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信息表、录入外部领导干部

过问案件系统，并将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信息表复印件报

送至审判管理部门。



第八条 对外部领导干部过问案件系统中涉及领导干

部过问的内容进行季度汇总分析，并每季度向安图县党委政

法委报送一次。

第九条 我院各审判(执行)部门的案件承办人不记录

或者不如实记录外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

处理情况的，应当予以警告、通报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

或者不如实记录情形的，应当按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

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记

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应当按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

例》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条 本细则所称外部领导干部，是指在各级党的机

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

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任职中有国家工作人

员身份的领导干部，也包括离退休领导干部。

第十一条 院内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过问案件、打探案

情、请托说情的适用《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

责任追究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安图县人民法院


